深圳实验学校崇文高中班车租赁服务项目
竞价采购需求

[bookmark: _GoBack]深圳实验学校高中园总投资20多亿元，占地面积约20.2万平方米，2022年9月份开学。为了解决教职工上下班出行困难，现需租赁通勤班车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车辆及司机要求
1.车辆品牌：宇通
2.车辆型号：大巴
3.租赁数量：1辆
4.座位数：47座
5.车辆生产时间：3年内（2020年2月15日以后）生产，行驶里程5万公里以内车辆。
6.车辆需满足深圳市内车牌，并符合市内包车的安全、卫生、准运要求，各种手续合法完整，车辆性能好，设备齐全，安全可靠，舒适卫生，承诺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和行车记录仪。
7.需由中标商配备专任司机，确保司机身份具有真实、有效的驾驶证件，熟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相关内容。班车司机应相对固定，遇到司机因故不能上岗，应提前安排替补司机。行车途中不吸烟、不饮酒、不开问题车辆、严格按照交通指示行车，言语文明，行为规范，仪表整洁，服务周到。在工作期间，由于司机的言行对第三者造成的不良影响或损失，由中标商承担全部责任。
8.中标商必须每天对车辆进行清洁消毒，保证车厢整洁干净。每月清洗座套一次。并自觉接受政府监督管理部门和采购人的监督检查。
9.中标商须承担车辆全保：强制交强险和商业保险（车辆损失险、司乘险80万/每座、第三者责任险100万）；中标商承担车辆车船税、年检审检费、正常保养维修费，中标商承担用车油费、电费、洗车费、停车费、路桥费等费用。
10.本次车辆租赁的出行线路为固定班车线路，中标商车辆应提前10分钟到达始发站。中标商应加强对驾驶员安全行车的教育及班车运行秩序的管理，严格按采购人规定的路线、时间、站点运行，不得私自提前发车、迟到、串线、溜站、甩客。对采购人的投诉，中标商应及时处理和整改。
11.制定突发状况应急方案，例如发生车辆故障、事故及车辆超员等情况，中标商应立即采取协调应急备用车辆或联系出租车公司等方式，在半小时内迅速到达指定地点，完成运输任务。
如果班车发生路途中损坏或者在当日出发前损坏且不能提供替代车，采购人按照3-4人为一组约一辆出租车送到目的地，发生的费用由中标商据实报销。
二、班车线路
    福田区深圳实验教育集团总部（百花六路六号）至深圳实验学校高中园（坪山区振碧路六号）往返。
三、发车时间
早上：6:30（福田区深圳实验教育集团总部出发）
下午：17:30（深圳实验学校高中园出发）
四、服务期限
2023年3月1日起至2024年3月1日止。
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，采购人可根据项目需要和中标商的履约情况确定合同期限是否延长，但最长不超过三年。
合同履行期间，有司机言行举止不文明、车辆迟到、发生故障未及时处理、车厢卫生不达标等情况，采购人有权责令限期整改，中标商拒不改正，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服务。
五、报价要求
在遵照完全满足本采购文件中所要求的条件的前提下，提供车辆每日相应往返单价。此价格为包干价，应包括：车辆租赁、维修、保养、保险、配备人员工资、车辆运行中产生的燃油、用电、停车、过桥过路等费用。
六、结算方式
按月结算，采购人对中标商提供的服务质量、运行状况、履约情况进行评价，经双方核实确认后作为结算租金的依据，由中标商在每个月10号之前将上月结算的单据、凭证、发票统一交给采购人，由采购人根据实际往返次数和单价进行审核后结算。采购人审核无误后，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支付。采购人除了定期向中标商支付租金费用外，不再负担任何其他费用。
七、其他
采购人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有权对所租车辆的班次、时间进行调整，调整时，应当提前1天通知中标商，中标商应当按照调整后的班次、时间执行。
